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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正本：全國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

本校推廣教育處辦理之「中等學校教師第二專長學分班」主旨：
預計115年3月7日開課，請惠予公告並鼓勵所屬教師參
加。

說明：
旨案業經教育部 114年 10月 20日臺教師 (三 )字第一、
1140104417號函核准。
本校擬開設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、中等學校輔二、
導教師、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、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專
長、數學領域數學專長及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等6科教師
在職進修學分班。
招生簡章請至網址：https://www.oce.tku.edu.tw所有課三、
程之師資培訓參閱或下載。
如有疑義，請逕洽聯絡人。四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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